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何文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成员

对风险保障产生了更高诉求，尤其是一些中高收入群体并不满足于政

府提供的既定社会保障，而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有更高水平的个性化补

充性保障。早在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2020

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虽

然“建立”与“健全”只是一词之差，但后者对于进一步完善“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风险保障需求的多样性决定社会保障的多层次性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时常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事实上，随

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希望在保障既有生活水平的前提下，

争取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因而需要更好的风险保障，这就带来了风

险保障需求的多样性。社会成员所面临的风险不同，其风险保障需求

也会不同。因此，国家统一设置的风险保障项目未必能够满足全体社

会成员的各种需求。由于政府对于社会成员面临的各种风险所承担的

职责有所不同，因而既要有统一的风险保障制度安排，也要有供社会

成员根据自身需要自行选择的风险保障项目。 

    根据政府所承担的不同职责，风险保障可以分为基本保障和补充

性保障两大类。前者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需要和政府的基本职

责确定的保障项目，旨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和基本



尊严，即狭义的社会保障。它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确定下来，

并由政府依据国家强制力组织实施。这类保障项目所承保的风险，往

往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的基本风

险，如贫困、疾病、失业、失能等。这种项目的保障水平不高，定位

于“保基本”，而非充分保障。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

障适度”。 

    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有了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项目，就有了

“基本保障”，从而有了购买基本生活资料、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照

护服务等的能力。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及以上的社会成员而言，仅仅

依靠这些保障项目是不够的。他们希望有更高层次的风险保障，因而

需要对其他风险作出管理计划，即对基本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和基本

风险的非基本保障作出安排。这就需要由社会成员根据自身的情况自

主决定、自愿参与并且完全自费，这就是补充性保障。显然，对于不

同的社会成员，其补充性保障可以不同。 

    一般地说，基本保障属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范畴，由政府及其

所属事业单位直接提供，或者由政府主导、相关机构提供。而补充性

保障则由各种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可以是营利性的，也可以是非营

利性的。前者如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后者如基层自治组织、行业

协会等。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指在基本保障基础

之上，再加上补充性保障，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风险保障体系。在这

一体系中，社会成员人人享有基本保障，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标，这



里强调的是“保基本”意义下的结果公平；中高收入阶层则根据自己

的需要获得相应的补充性保障，不同群体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差异。 

   为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奠定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面

向城镇工薪劳动者普遍实施了劳动保险制度。但是，这一套制度最初

主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适应经济体制改

革的需要，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实现了制度

转型和惠及范围的扩展。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逐步确立了国民基本保

障权益，颁布实施了相关制度，使全体国民在基本保障方面有了基础

性的制度安排，从而为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20多年来，国家逐步建立起面向各类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制度。

一是面向工薪劳动者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其覆盖范围不断扩展。

二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以及特困人员供养、自然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

业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救助、临时救助制度。三是面向军人和妇女、

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一系列保障项目。最近，国家

在探索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包括部分地区试行的困难家庭失能老

人照护补助制度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这些制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基

本保障体系，并使普通社会成员的基本风险有了基本保障。在此基础



上，中高收入群体就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付费能力，去

获得适合自己的补充性保障。 

    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举办的基本保障项目属于第

一层次，用人单位办理的项目为第二层次，社会成员个人自主自愿参

与的为第三层次，这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性。 

   加快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事实上，我们应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因为基

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这两个层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近20多年来，我

国对基本保障比较重视，对补充性保障重视不足。需要注意的是，基

本保障制度定位的适当性对补充性保障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做好第一层次，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继续完善现行基本保障制度，使之有更加准确而清晰的定位；

二是让社会成员对基本保障有理性而稳定的预期，使之有获取补充性

保障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我国在基本保障方面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应当看

到，某些现行制度公平性不足、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制度运行绩效不

高，尤其是某些项目的制度定位不清晰，致使保障不足与保障过度并

存。比如，城乡老年居民的养老金无法有效担当保障其基本生活的职

责，而职工基本养老金及其增长则超越了保基本的制度定位。更重要

的是，部分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每年持续的大幅度增长，容易给社会

公众以一种非理性的预期，因而在职职工很少参与并获得补充性养老

金。而从实际收入来看，他们恰是一个收入比较高的群体，本应在享



有基本养老保障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补充性养老金。另外，当前一些

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较低，希望有一份补充性养老金，但他们

有时支付能力很弱，其中很少人能够通过自费获得补充性养老金，这

就造成了养老金供需的结构性失衡。类似地，还有医疗保险、职业伤

害保障等项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

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此，我们需要对基本保障

各项目予以清晰的定位，并优化相关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基本养老金、

基本医疗保险、职业伤害保障、长期照护保障等制度，使之能够公平

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仍以养老金为例，从老年人风险保障需求出发，

老年人会有贫困、疾病、失能、孤独等风险，因而相应地需要老年收

入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及对老年人的优惠政策、长期照护保

障制度和无障碍环境以及面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从横向看，基本养

老金制度应与基本医疗保障和长期照护保障有清晰的分工；从纵向看，

养老金应区分基本与补充，基本养老金必须恪守“保基本”原则，即

明确基本养老金的职责是确保社会成员年老之后具有购买基本生活

资料的能力。据此，我们亟须稳定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

稳步提高老年居民的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二者

的差距。只有这样，在职职工才有通过职业年金或商业养老保险等途

径获得补充性养老金的内在动力。类似地，还有医疗保障、照护保障、

职业伤害保障等其他项目。 



    一旦中高收入的社会成员有了获取补充性保障的内在动力，就会

对职业年金、补充性医疗保障、照护保障和职业伤害保障等有无尽的

需求。此时，商业保险机构、互助合作保险机构和相关金融机构，应

当重点开发适宜的补充性保障产品并提供良好的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长寿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政

策研究”（13&ZD163）阶段性成果） 


